中卫市沙坡头区教育局
行政执法主体资格清单
（行政机关）
	单位
名称
	中卫市沙坡头区教育局
	单位地址
	中卫市沙坡头区丽景街4号

	法定代表人
	冯学渊
	组织机构
代码证号
	11642300MB15830410

	主要职责
	一、行政许可职责​
（一）民办教育机构审批。负责本辖区内民办义务教育学校、学前教育机构的设立、变更、终止审批；民办非学历初级及中等教育培训机构（以中小学生为对象的文化教育类）的设立、变更、终止审批。依据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设置管理办法》。​
（二）教师资格认定。组织实施幼儿园、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，审查申请人资格条件并出具认定结果。依据《教师法》《教师资格条例》。​
（三）义务教育相关审批。审批适龄儿童、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休学的申请；批准文艺、体育等专业训练社会组织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申请。依据《义务教育法》《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》。
二、行政处罚职责​
（一）非法办学处罚。对擅自举办民办学校、校外培训机构（含变相开展学科类培训）的行为，责令停止办学、退还费用，并处违法所得1-5倍罚款；对未经登记注册擅自招收幼儿的幼儿园，给予限期整顿、停止招生等处罚。依据《教育法》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《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》《幼儿园管理条例》。​
（二）违规招生处罚。对学校违反国家规定招收学生的，责令退回学生、退还费用，给予警告或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；对民办学校虚假招生宣传、骗取钱财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，情节严重的吊销办学许可证。依据《教育法》《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。​
（三）证书管理处罚。对非法颁发、伪造学历证书、培训证书的机构，宣布证书无效、没收违法所得，情节严重的暂停招生资格。依据《教育法》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。​
（四）其他违规处罚。对民办学校擅自分立合并、变更核心事项的，责令限期改正并警告；对幼儿园管理混乱造成不良后果的，视情节给予整顿、停办处罚。依据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《学前教育法》。
三、行政检查职责​
（一）日常办学监督。对辖区内公办、民办学校（含幼儿园、培训机构）的办学资质、招生行为、教学质量、安全管理等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。​
（二）专项执法检查。聚焦“双减”政策落实，检查校外培训机构合规运营情况；核查学校收费公示、经费使用合规性；监督教师资格制度执行情况。​
（三）民办学校监管。实施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制度，审查办学条件、财务状况、招生简章等，对违规行为责令限期整改。​
（四）协同联合检查：会同公安、民政、市场监管等部门，开展校园安全、食品安全、违规收费等联合执法检查。
四、其他执法职责​
（一）投诉举报处理。受理教育领域行政执法相关投诉举报，依法调查核实并作出处理决定，反馈处理结果。
（二）信用监管执法。建立民办学校及举办者、校长执业信用档案，记录执法监督结果和处罚信息，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。​
（三）执法信息公开。依法公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、处罚结果、检查计划等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​
（四）执法协同配合。配合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开展跨区域执法、专项执法行动；协助司法机关追究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。



	内设机构
情况
	机构
名称
	主要职责
	机构负责人
	联系电话

	
	办公室
	负责协调和督办重大事项及机关日常工作
	荆炜明
	0955-8817600

	
	教研室
	负责教学教研活动
	崔文祥
冯承志
	0955-8817603
0955-8817602

	
	人事办
	负责教育管理工作
	曾晓勇
	0955-8817611

	
	基教办
	负责教育综合改革工作
	袁志国
	0955-8817612

	
	计财办
	负责教育系统财务工作
	沈  锐
	0955-8817609

	
	规划办
	负责教育系统建设项目的规划、申报及项目争取工作
	王万宁
	0955-8817566

	
	督导室
	负责教育系统督导和安全工作
	李玉军
	0955-8817613

	
	体卫艺办
	负责教育系统体卫艺工作
	张艺阳
	0955-8817606

	主要承担
法治业务的科室
	基教办、督导室、计财办、办公室

	执法
类型（对照
权力清单打“√”）
	行政
许可
	√
	行政裁决
	[bookmark: _GoBack]
	行政
收费
	√
	行政
征收
	
	行政
确认
（登记）
	

	
	行政
强制
	
	行政检查
	√
	行政
处罚
	√
	行政
给付
	
	其他
	

	执法
依据（法律法规、地方性法规、政府规章、规范性文件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、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、《幼儿园管理条例》、《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》、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》、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〈宁夏回族自治区幼儿园分类评定验收标准（修订）〉的通知

	监督机构及电话
	办公室  0955-8817600



